
致远荣誉计划博士生学业评估表

姓 名 学 号 学 院

指导教师 专 业 毕业年月

联培导师 联培方式 联培单位

联培情况

参加国际

会议情况

学术成果

清单

学位论文

题目

学生确认

信息

本人确认上述信息无误，若有差误，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和后果。

本人签字： 日期：

院系学业完成情况审查（请院系就课程学习、联培情况、过程管理、国际会议参会、学位

论文送审等情况进行核查）

负责人签名： （盖章） 日期：

论文答辩委员会的推荐意见

是否推荐学校授予致远荣誉博士生证书： ○ 推荐 ○ 不推荐

评语和决议：(建议对博士生在读期间取得学术成果的创新性、校内外联合培养的成效、博士生的学术

发展潜力等进行综合评价)

年 月 日



答

辩

委

员

会

成

员

签

名

职务 姓 名 职 称 单 位 签 名

主席

委员

委员

委员

委员

委员

委员

秘书

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意见

○ 经审核确认，该生符合博士生“致远荣誉计划”的培养要求，建议授予其荣誉证书。

○ 经审核确认，该生未达到博士生“致远荣誉计划”的培养要求，不建议授予其荣誉证书。

负责人签名： 日期：

学部学位评定委员会意见

○ 经审核确认，该生符合博士生“致远荣誉计划”的培养要求，建议授予其荣誉证书。

○ 经审核确认，该生未达到博士生“致远荣誉计划”的培养要求，不建议授予其荣誉证书。

负责人签名： 日期：

学校荣誉计划委员会意见

○ 同意授予荣誉证书。

○ 不同意授予荣誉证书。

负责人签名： 日期：

备注：本表一式一份，学部学位委员会审核完成后，由院系提交到研究生院质量建设办公室（陈瑞球楼

330 室）；同时，须提交《博士学位申请表》和《学位论文答辩决议书》复印件各一份。


